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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西藏，位于青藏高原南半部，地处中国的西南边疆，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20 世纪 50 年代之
前，西藏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神权至上，
官家、贵族、寺院三位一体，牢牢控制着西藏的资源和财富，
人民灾难深重，毫无自由可言。那时的西藏社会如同欧洲中
世纪一样黑暗、落后。

西藏步入现代文明始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
立。历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改革开放等重要
历史发展阶段，西藏走上了与全国一道快速发展的轨道。经
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今天的西藏与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
相比有着天壤之别。西藏人民获得了自由、平等和尊严，充
分享受着现代文明成果，正为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
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团结奋斗。

西藏的发展与进步，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符合西藏
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中国全面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西
藏的发展与进步，是人类社会追求正义与幸福的进取精神
和创造能力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

一、西藏发展进步是历史的必然

当代西藏的发展进步，内生于自身特殊的社会历史逻
辑，植根于中国国家的发展进步迈向，并与世界现代文明发
展相适应。1959 年之前，西藏的社会形态是典型的政教合
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西藏的发展进步正是在封建农奴制的
废墟上发端的。

1959年之前的西藏社会
对1959年之前的西藏社会状况，人们曾有过许多描述，

这里仅做部分节选，从中可略窥旧西藏黑暗、落后之一斑。
原英国《每日邮报》驻印度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 1905

年出版的《拉萨真面目》中写道：
旧西藏“具有中世纪的性质”，“实行的是封建制度”。

“喇嘛是太上皇，农奴是他们的奴隶”。“人民还停留在中世
纪的年代，不仅仅是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
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要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
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藏人
如牛似马地劳累，而赢来的却是为数甚微的生活必需品”。
拉萨“这座城市脏得无法形容，没有下水道，路面也没有铺
砌石块。没有一栋房子看上去清洁干净或经常有人打扫。下
雨之后，街道就成了一洼洼的死水塘，猪狗则跑到这些地方
来寻找废物渣滓”。

英国藏学家查尔斯·贝尔在 20 世纪 40 年代撰写的《十
三世达赖喇嘛传》中写道：

“西藏的刑法是严厉的。除了罚款和监禁外，鞭笞也是
常事。在审判过程中，受到鞭打的不仅是被判有罪的人，而
且还有被告甚至见证人。对严重违法者，既使用颈枷也使用
手铐。颈枷是戴在脖子上的一块沉重的方木块。对杀人犯和
惯偷惯盗，则使用铁质脚镣。对很严重的罪或屡次犯罪，诸
如谋杀、暴力抢劫、惯偷或严重的伪造罪等，则要剁手(齐手
腕)，割鼻，甚至挖眼睛。而挖眼睛又多半用于某些政治上的
滔天大罪。往昔那些犯有谋杀罪的人被装进皮口袋，缝起
来，给扔进河里”。

加拿大藏学家谭·戈伦夫在 1987 年出版的《现代西藏
的诞生》中写道：

“过去统治西藏的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封建的神权政
治。⋯⋯封建庄园主则垄断了处理所有地方事务的权力”。

“绝大多数西藏人都是农奴”。“农奴被‘拴在’他们主人的手
中。⋯⋯他们毫无权利，即使要走进寺院，要结婚，也要征得
主人的同意。如果分属于不同领主的两个农奴结了婚，所生
男孩要归父亲的领主；如果是女孩，要归母亲的领主。要想
离开庄园，哪怕是一小会儿，也要得到领主许可才行。如果
想出门远行，朝拜寺庙或想做一点小买卖，都需要得到领主
的同意”。“在西藏历史上，变换阶级成分的可能性很小。对
大多数农奴来说，他们不得不接受出生时的农奴地位”。“没
有证据证明西藏是一个乌托邦理想的世外桃源”。

曾在 1949 年之前担任过当时中国政府蒙藏委员会驻
藏办事处官员的沈宗濂和柳陞祺在 1953 年出版的《西藏与
西藏人》中写道：

“操纵拉萨政权的人物只来自不足一百家贵族中的上
层和同等规模的僧侣集团。在他们看来，广大西藏人民不过
是‘砍柴挑水的苦力’。这些特权人物生活在一种封闭状态，
隔绝于世界潮流之外，忽视西藏社会蕴藏着的巨大力量，仍
流连在一个僧侣、封建的独裁统治的残阳夕照之下，他们恰
恰是因为西藏百姓的无知和对政治的冷漠才得以存在的。
但历史必将加速前进，这个特权阶级必然在快速变革的世
界中土崩瓦解”。

几百年来，由于保守落后的农奴制，加之封闭的地理环
境，西藏社会发展处于凝滞状态。至20世纪中叶，在人类向现
代文明大步前进之际，西藏依然远远隔绝于世界潮流之外。

西藏发展进步的历程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国家的发展进步开

辟了前所未有的空间。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与原西藏地
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实现和
平解放，从此迈上与全国人民同发展共进步的历史轨道。

1959 年是西藏历史发展的分水岭。这一年，西藏地方
反动上层发动的旨在维护封建农奴制的武装叛乱失败，中
央政府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各族人民发起民
主改革运动，一举推翻延续几百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

制度，开启了西藏历史上最为广泛、最为深刻、最具进步意
义的社会变革。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在西藏历史
上首次实现人人平等、自由的基本人权，为日后的发展进步
奠定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

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等在西藏最终确立，西藏社会制度实现了从政教合
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向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跨越。
伴随新型政治制度的建立和民主政治观念的传播，西藏百万
农奴和旧时封建贵族等都成为享有平等权利的现代公民，行
使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和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事务的政
治权利，极大调动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978 年以后，西藏和全国一道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局面。中央政府提出加快
西藏发展、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的目标，并根
据西藏实际，制定了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特殊优
惠政策，大力支援西藏建设，有力推进了西藏的发展进步。

进入 21 世纪，西藏的发展进步驶入历史快车道。2010
年 1 月，中央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西藏下
一步发展的目标，即到 2015年，保持经济跨越式发展势头，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显著缩小，基本
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建
设取得重大进展，各民族团结和谐，社会持续稳定，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扎实；到 2020 年，农牧民人均纯收
入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基本公共服
务能力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基础设施条件全面改善，生态安
全屏障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自我发展能力明显增强，社会更
加和谐稳定，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西藏
迎来更美好的发展前景。

西藏发展进步是人类正义的胜利
——西藏的发展进步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由传

统的农牧业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由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
由专制到民主，由迷信到科学，由封闭到开放，是人类社会
普遍的发展规律。西藏 60 多年的发展正是遵循了这个规律
和总趋势。目前，尽管西藏的总体发展水平与全国其他省区
市还有一定差距，但已经拉近了距离，大体上实现了同步发
展。从人类大历史的角度观察，西藏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由
封建农奴制社会一跃跨入现代文明社会，创造了一个地区
现代化发展的典范。

——西藏的发展进步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西
藏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近代以后，中国社会
面临整体性的现代化转型，西藏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同样遵循中国社会变革的大逻辑。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
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即提出把旧西藏“改造为人民
民主的西藏”的重大命题。60 多年来，西藏发生的前所未有
的深刻变化，正是在全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
化制度等建立和发展的大背景下实现的。

——西藏的发展进步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西
藏的发展进步是西藏人民的事业。60多年来，西藏的发展进
步始终以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表现为社会的发展进步与个
人的发展完善的内在统一，通过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不断创造
更加丰富的社会财富，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
文化需要。西藏的发展进步实质是人的发展和人民主体性的
实现，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次伟大实践。西藏的发展表现
为人民不断获得自由和解放的过程，表现为从以神为本到以
人为本的转变，是人民摆脱宗教神权奴役、追求做人尊严和
价值的胜利。西藏人民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最大受益者。

二、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

发展经济是确保西藏各族人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生
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途径。西藏现代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
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经济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把帮助西藏发展经济、提高人民

生活水平、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放在首位，制定了一系列特殊
优惠政策，推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目前，西藏已初步建
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经济总量的历史
飞跃，并持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势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
由1951年的1.29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701亿元，年均增长
8.5%，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2.29万元。1994年以来，西藏地区
生产总值连续19年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年均增速12.7%。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2012 年，全区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5719 元，连续 10 年保持两位数以
上的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8028 元。2006
年以来实施的以安居工程为突破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惠及广大农牧民。截至 2012 年底，全区累计建成 40.83
万户安居房，占农牧民总户数的 88.7%。2013 年底前，所有
农牧民将住进安全适用的房屋。2012 年，西藏农牧民人均
居住面积为 28.77 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 36.14
平方米。水、电、路、讯、气、广播电视、邮政等农村综合配套
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乡镇通邮率、乡镇通公路率和行政村通
公路率分别达到 90%、99.7%、94.2%。累计解决 193 万农牧
民的安全饮水问题，15 万户农牧民用上了清洁的沼气能
源，农牧区碘盐覆盖率达到 95%以上。

随着人民生活逐步富裕，消费结构开始多样化，冰箱、
彩电、电话、电脑、洗衣机、摩托车、手机等消费品进入了寻
常百姓家。2012 年，西藏城镇每百户居民中拥有汽车、摩托
车分别为 27 辆和 16 辆，冰箱、彩电、电脑、洗衣机分别为 86
台、129 台、63 台、88 台。在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CCTV 经济生活大调查”中，拉
萨市连续 5年被评为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

坚持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旧西藏只有农牧业和手工业，且处于十分落后的自然

经济状态。经过西藏各族人民的不懈努力，已经建立起具有
西藏特点的现代经济体系。西藏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重视
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严格限制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
行业发展，把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切实保护
西藏各族人民的长远利益。

农牧业是西藏的传统产业，也是基础产业。多年来，西
藏农牧区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通过下放生产经营自主权、免
征农业税、增加投入、增加科技含量以及加快推进综合生产
能力等措施，使农牧业实现了全面持续发展。近年来，粮食
总产量保持在 90 万吨以上。积极打造高原特色农产品基
地，第一产业增加值由 1959 年的 1.28 亿元增加到 2012 年
的 80.38亿元，年均增长 4.7%。

旧西藏没有现代工业。通过 60 多年的发展，西藏的现
代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如今，已建立起
一个包括能源、轻工、纺织、机械、采矿、建材、化工、食品加
工、民族手工业、藏医药等 20 多个门类的现代工业体系。工
业总产值从 1956 年的 0.014 亿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105.91
亿元。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2012 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1058.4 万人次，其中境外游客
19.49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 126.5 亿元。2012 年三次产
业结构为 11.5∶34.6∶53.9。

现代化和城镇化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旧西藏没有一条现代意义上的公路，现在以公路、航

空、铁路、管道运输建设为重点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逐步完
善。2012 年，西藏次高级以上路面里程达到 8896 公里，公
路通车里程达到 6.52 万公里，基本实现县县通公路、乡乡
通公路，其中 62 个县通油路。2006 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
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拉萨至日喀则铁路预计 2014
年建成通车。2011 年，西藏第一条高速公路拉萨至贡嘎机
场专用公路建成通车。截至 2012 年底，西藏已建成通航机
场 5 个，9 家航空公司在藏运营，开通国内航线 34 条，初步
形成了以拉萨贡嘎机场为干线，以昌都邦达、林芝米林、阿
里昆莎、日喀则和平机场为支线的机场布局。和平解放前，
西藏仅有一座 125 千瓦、只供少数上层贵族享受的小电站，
而今西藏电力发展迅速，以水电为主，地热、风能、太阳能等
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全面建成。2012 年，西藏电力装
机总容量达到 123 万千瓦，用电人口覆盖率达到 100%。拉
萨市城市供暖试点工程开通运行，2012 年底实现 40%的
供暖目标。旧西藏人背畜驮、驿站式传递的落后状态已彻
底改变。目前，已经建成遍布全区的光缆、卫星和长途电
话网，全区县以上基本实现 3G 通信技术全覆盖，基本实
现乡乡通宽带、村村通电话。2012 年，电话用户数达到
276 万户，普及率为 91 部/百人；互联网用户数达到 147 万
户，普及率为 33.3%。

城镇化使西藏各族人民更多分享现代文明发展带来的
成果。和平解放前，西藏只有少量人口居住点，城镇只有拉
萨、昌都、日喀则等少数地方，拉萨城区不足 3 平方公里。近
年来，西藏坚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
路，加快构建以拉萨市为中心，以地区所在地为支点，以县
城、边境城镇、特色文化旅游城镇为网络的城镇体系，提高
产业和人口集聚能力。2012 年，西藏设有两个市和 140 个
建制镇，城镇化率达 22.75%。

对外开放加快了西藏的发展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西藏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积

极推动全区商业、对外贸易和旅游产业加快发展，不仅增强
了与内地的交流，同时也加强了与世界的联系和合作。
1993 年，西藏与全国一道开始建立“框架一致、体制衔接”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物资、粮食、日用消费品等
领域价格流通改革并全面进入市场。目前，西藏已经深深融
入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商品源源
不断地进入西藏，丰富着城乡市场和百姓生活。西藏的名、
优、特产品及民族手工业产品，大量进入全国市场。

西藏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2012 年，全区进出
口总额为 34.24 亿美元，是 1953 年 0.04 亿美元的 850 多
倍，年均增长 12.1%。截至 2012 年底，西藏实际利用外资
4.7亿美元。西藏立足区位优势，加强与印度、尼泊尔等周边
国家的友好合作，实施面向南亚的陆路贸易大通道建设，建
设吉隆、樟木、亚东、普兰和日屋口岸，大力发展边境贸易。

三、政治进步与人民当家作主

经过民主改革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彻底摆脱了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各族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
命运的主人。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西
藏的民主制度不断健全，民主形式日益丰富，有序政治参与
渠道不断扩大。

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

度。在中国，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1965 年 9 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
此在西藏正式确立。在西藏，自治区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
察机关都由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
督。自治区重大事项由区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自治区行政机
关负责执行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规、条例、决议、决定。
通过各级人大代表，西藏各族人民行使管理国家事务和地
区事务的权利。在今天的西藏，凡年满 18 周岁的公民，不分
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民族、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财产状
况和居住期限，都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西藏各族人
民直接选举县(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
又选举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和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代
表。西藏的门巴、珞巴等人口较少民族在全国人大及西藏各
级人大中均有自己的代表。在自治区、地(市)、县(区)、乡(镇)
四级人大换届选举中，参选率不断提高。在 2012 年四级人
大换届选举中，参选率达 94%以上。

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大代表始终在全区各级人大
代表中占有绝对多数。2012 年经过直接和间接选举产生的
34244 名 四 级 人 大 代 表 中 ，藏 族 和 其 他 少 数 民 族 代 表
31901 名，占 93%以上，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回族、壮族
等均有自己的代表。目前，在全国人大代表中，西藏自治区
有 20 名代表，其中 12 名为藏族公民，门巴族、珞巴族公民
各 1 名。自治区十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44 名，其中藏族
和其他少数民族 25 名，常委会主任、副主任 14 名，其中藏
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8 名。妇女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西藏自
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妇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 25.4%，各
级政府公务员中妇女占 34.49%。

建立了政治协商制度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1959年 12
月 2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西藏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在拉萨召开，宣告政协西藏委员会成立。从此，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西藏确立，为西藏各阶
层、各界人士都能在政治生活中充分表达意见和发挥作用提
供了保障。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通过人民政协就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
商，广集民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西藏自治区政协

广泛吸收西藏各界、各族人士参加，注重和体现委员人选的
广泛性和代表性。各级政协委员广泛团结各人民团体和各
族各界人士，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
深入调查研究、建言献策，是推进西藏建设的重要力量，为
促进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目前，西藏
共有全国政协委员 29 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26 名。
2008年至2012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西藏自治
区委员会共收到提案1507件，并已全部办复。

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的一项

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西
藏各族人民除了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普遍性的政治权利，
还享有民族区域自治的特殊性的政治权利。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
西藏自治区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包括立法权、对国家有关
法律的变通执行权、使用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人事管理权、
财政管理权和自主发展文化教育权等。

西藏自治区自 1965 年成立以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了 290 多部地方性法规和具有法规性
质的决议、决定，对多项全国性法律制定了适合西藏特点的
实施办法。例如，西藏自治区分别于 1981 年和 2004 年制定
变通条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的男女法定婚
龄分别降低两岁，并规定对执行变通条例之前已经形成的
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婚姻关系，凡不主动提出解除婚姻关
系者，准予维持。再如，在执行全国性法定假日的基础上，西
藏自治区还将“藏历新年”、“雪顿节”等西藏传统节日列入
自治区的节假日。在全区干部队伍中，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
占 70.53%，其中县乡两级领导班子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
族占 73.03%。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主任和人民政府主席由藏族公民担任。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在西藏的贯彻实施，使西藏各族人民的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等各项权利得到可靠的保障。

扩大了城乡基层民主
在中国，基层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有效形式，是

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经过多年探索，西藏逐步发
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农牧区基层民主制度。
在西藏，村民自治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结合，推动了
基层民主建设制度化、规范化，保障了基层群众参政议政的
权利，调动了基层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1959 年 7 月 5
日，山南地区克松村的 443 位农民成立了西藏第一个农民
协会，标志着西藏基层民主建设的开端。1993 年，颁布《西
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
办法》，全区村委会选举步入规范化轨道。目前，西藏 95%以
上的村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并不断健全以村规民约、
村民自治章程为主体的民主管理制度和以村务公开为主要
内容的民主监督制度。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实现全覆盖，全
区 90%以上的村设立公开栏，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决 策 权 、监 督 权 。在 西 藏 第 七 届 村 (居)委 会 换 届 中 ，有
168.68 万人进行选民登记，直接参加选举的选民有 149.52
万人，参选民众踊跃投票，参选率达到 88.7%，共选出村(居)
委会成员 26335 人。城市基层民主政治不断完善。西藏 192
个城市社区全部建立了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社区居委会等
社区组织，社区居民自治有充分的组织保证。

新型民族关系得到确立和巩固
西藏自治区以藏族为主体，有藏族、汉族、回族、门巴

族、珞巴族、纳西族以及夏尔巴人、僜人等 40 多个民族。在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西藏各民族共同开发了西藏高原，共同
缔造了西藏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并实施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
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政策。和
平解放 60 多年来，国家的民族政策在西藏全面贯彻落实，
既消除了导致民族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因
素，也消除了西藏地方的阶级差别和人身依附关系，各民族
间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西藏与全国、藏族
与其他民族以及西藏自治区内部的自主性人口流动更趋频
繁，各民族之间相互往来、相互包容、相互融合成为民族关
系的主流。在各民族公民到西藏经商、务工、交流、朝佛、旅
游的同时，大量藏族公民从西藏以及四川、云南、甘肃、青海
四省的藏族聚居区涌入内地大城市经商、务工、求学、谋职、
交流、旅游。根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2011 年开展的内地藏
族流动人口课题研究，目前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西宁、
兰州、昆明等中国大城市，都有为数不等的藏族人口流动或
者定居生活。其中，成都市区有户籍藏族人口 3 万多人，无
户籍常住性藏族流动人口在 15 万至 20 万之间，在成都市
多个县市区已经形成了数个藏族聚居区。西藏自治区政府
大力推进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每年 9 月集中开展民族团结
宣传月活动，每年召开一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积极开
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四、文化保护和宗教信仰自由

西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
魅力吸引着世人。多年来，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倾力
保护和弘扬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使西藏文化得到了
保护与发展。

保护和发展藏语言文字
藏语文学习使用受到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均明确规定，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
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西藏自治区先后颁布实施《西藏
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西藏自
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的实施细则》
和《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规定》，将学习、使
用和发展藏语言文字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西藏教育系统推行以藏语文授课为主的双语教学体
系。目前，所有农牧区和部分城镇小学实行藏汉语文同步教
学，主要课程用藏语授课。中学阶段也同时用藏语文和汉语
授课，并在内地西藏班中学开设藏语文课。截至 2012年底，
西藏实施双语教学的小学在校学生 282914人，占小学在校
生总数的 96.88%；中学在校学生 177981 人，占中学在校生
总数的 90.63%。现有双语教师 23085 人，各级各类学校有
藏语专任教师 3700人。

（下转第十四版）

西 藏 的 发 展 与 进 步
（2013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 录

前 言
一、西藏发展进步是历史的必然
二、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
三、政治进步与人民当家作主
四、文化保护和宗教信仰自由
五、社会变迁与各项事业的发展
六、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
结束语


